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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化社会转型的不稳定性导致法律规范的更替不及时抑或供给不足，深刻地影响着有组织犯

罪的发展及其态势。在我国现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时期影响有组织犯罪发生与激增的因素各有

侧重，具有最大影响力的是经济趋利化和政治权力异化。“唯经济至上”是有组织犯罪发生的“源动

力”，贫富不均与社会分层是犯罪有组织化的“聚集力”，经济转轨中的趋利化是有组织犯罪逐利的

“驱动力”，“权力异化”是有组织犯罪迭代的“助推剂”。权力作为的缺失是有组织犯罪形成非法

控制的“催化剂”，权力滥用、腐败是有组织犯罪走向高级形态的“催熟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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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现代化转型对有组织 
犯罪的影响 

 

有组织犯罪的发生与存在对社会秩序和公

众安全都构成极大威胁，因而成为人们共同关注

的社会问题，国家在建构社会治理体系时也极其

重视对有组织犯罪的预防与打击。2021 年 12 月

24 日我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

法》(以下简称《反有组织犯罪法》)，并于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该法的出台，不仅意味着为

打击惩治有组织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保障在法

治轨道上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工作，而且还意味

着在惩治的同时要防范有组织犯罪，做到惩防并

举、标本兼治。但有组织犯罪作为一种带有明确

分工和支配其日常运转的行为规则的系统，是一

种复杂的社会现象[1]，与现代化进程以及其所伴

随的社会转型有着密切联系。为了有针对性地预

防有组织犯罪，在《反有组织犯罪法》的指引下

深入探寻其发生机理，就显得尤为必要。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一个

多维度的进程，是一个以科技进步为先导、以经

济发展为基础，包括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协调发展

的社会变迁与转型的过程。易言之，“现代化实

际上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

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

的互动过程”[2]。正如丹尼尔·勒纳所言，现代

化“是一个具有其自身某些明显特质的进程，这

种明显的特质足以解释，为什么身处现代化之中

的人们确能感受到社会的现代性是一个有机的

整体”[3](25)。鉴于此，现代化对每一个谋求发展

的国家而言，都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目标。随着

我国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高速推进，经济增长与社

会发展迸发出无限活力，四十余年来改革开放所

取得的非凡成就以及所呈现的持续稳定的增长

态势就足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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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导致的剧烈

社会变革也带来了诸如行为失范、异化甚至恶性

犯罪等社会问题，正所谓“现代性孕育着稳定，

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不稳定性”[3](31)。在现代

化的过程中，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必然发生结构

性的变化，由此导致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

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新型矛盾与冲突，进而

导致新型犯罪的发生。美国犯罪学家路易丝·谢

利也曾指出：“犯罪是社会秩序发生更大变化的

指示器。”“工业革命的到来表示与旧的社会秩序

的决裂，代之以新的生活方式，结果就出现了各

种不同的犯罪类型。”[4]有组织犯罪作为犯罪的一

种特殊形态，正是现代化社会转型的最明显和最

集中的代价之一。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实施高度集中的政

治经济体制，社会缺少流动，社会结构相对稳定，

有组织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曾一度在中国大

陆绝迹。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推动着中国的现代

化建设，政治与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进入快速转

型期，旧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巨大的社会变迁

促使各种社会关系被调整，经济、政治以及文化

结构重新组合，社会利益重新分配，社会层次明

显分化，而社会控制相对乏力，犯罪一度出现失

控，有组织犯罪在中国大陆死灰复燃，并经历了

几次突增阶段。由于我国在 1997 年刑法修订时

才规定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

罪名，1998 年前就只有犯罪团伙的相关统计数

据，1998 年后才开始将黑恶势力组织和其他犯罪

团伙相区分。这两个时期的相关数据如图 1 与图

2 所示
①
。 

从图 1 可见，1979 年至 1999 年团伙犯罪呈

现的规律为：从 1979 年开始呈上升势头，到 1983

年左右达到一个高峰，经过 1983 年至 1986 年为

期三年的“严打”，开始呈下降趋势；20 世纪 90

年代，犯罪团伙数量明显增加，在 1992 年左右

达至历史最高，经过 1996 年 4 月到 1997 年 2 月

的再一次“严打”后，数量有所下降。 

图 2 显示的是自 2000 年 12 月第一次“打黑

除恶”专项行动至 2021 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恶势力犯罪团伙的发展规律：2000—2011 年，恶

势力犯罪团伙逐年减少，但查获的黑社会性质组

织数量却有增无减；2012—2021 年，黑社会性质

组织仍然保持增长态势，且数量大幅提升；2018—

2020 年，在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共打掉涉黑组织 3 644 个，涉恶犯罪集团 11 675

个，涉黑组织数量超过前 10 年的总和[5]。这一数

据说明，有组织犯罪的组织形态呈现从低级向高

级转化的趋势，防范有组织犯罪蔓延成为当前与

今后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图 1  1979—1999 年的犯罪团伙统计数据 

 

 
图 2  2000—2021 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

犯罪团伙统计数据 

 

从数据来看，有组织犯罪在每一次“严打”

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时尽管有所遏制，但随

后会呈反弹趋势并进入更为成熟的阶段。这种现

象反映，打击具体的犯罪组织及其成员、犯罪行

为，固然在一段时期内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治

标”效果，却难以彻底铲除滋生有组织犯罪的“土

壤”。事实上，有组织犯罪有复杂的发生机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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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从根本上挖掘其背后的深刻原因，就很难触

及有组织犯罪滋生的根本机理，从而无法实现

“治本”的目标。鉴于此，笔者试图以《反有组

织犯罪法》的实施为契机，从我国现代化社会转

型的每一个阶段探究有组织犯罪的发生原因，为

有针对性地防范与治理有组织犯罪、切断其发生

机理提供方向。 

 

二、现代化社会转型各阶段影响有 
组织犯罪的机理 

 

从我国查获的有组织犯罪呈现的时间规律

来看，每一次犯罪组织数量突增的时间节点，与

我国当代社会的四个转型期具有高度的重合性。

这种重合性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缘

由，折射出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治理状况

与有组织犯罪的生成存在一定的内在机理关系。 

在我国现代化社会转型初期即改革开放初

期，有组织犯罪的雏形——犯罪团伙数量快速增

长。其发生的主要机理在于：一是观念裂变所带

来的趋利性。当时国家的工作重心向“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转移，社会成员参与市场活动的积极

性被充分调动，趋利化观念也开始影响人们的行

为。但由于这一时期法制初建，尚缺乏完备的法

律制度去规制由这种趋利化带来的诸如投机倒

把、恶性竞争等失范现象，从而给唯利是图的人

通过非法手段和不公平竞争谋取非法利益甚至

建立趋利性的暴力组织以可乘之机。二是人口流

动所带来的失序性。随着 1983 年城乡经济体制

改革拉开序幕，人们有了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

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规模化、无序化地涌入城市

“淘金”
②
。这种人口流动具有解决城市用工困

难等积极意义，但当时的户籍政策并未松动，流

动人口管理制度也尚未出台，导致农民一旦离开

户籍地进入城市，就容易成为“边缘人口”，与

社会的关系呈现出无序性与失控性状态。而且由

于缺乏在城市生活的技能与经验，生存能力低，

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一部分涌入城市的农民

成为无业游民，加之其自身素质较低，为了解决

温饱问题容易铤而走险。由于结伙成伴更容易达

到目标并形成势力，实施犯罪不被发现，加上受

到封建行帮观念的影响，这些人开始拉帮结派，

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手段相对固定并且流动性

强的不同“职业”的犯罪团伙。 

在我国现代化社会转型的第二个时期即城

市化进程初期，在转型速度明显加快的同时，团

伙犯罪又一次激增。其发生的主要机理在于：一

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相关规范供给不足。

我国在 1992 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

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贸易往来急剧增加，由此

产生大量经济纠纷。但国家对市场经济管理的法

律规范建制滞后，明显供给不足，使得政府对经

济领域纠纷的解决乏力，犯罪组织往往乘虚而

入，组织地下讨债公司，肆意渗透于经济活动领

域，攫取非法利益。如河南汝州市以唐利峰为首

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召集打手成立“讨账

队”，专门为非法金融活动收贷，从中牟利
[6]
。这

一犯罪组织在河南省乃至全国都产生了极其恶

劣的影响。还有一些犯罪组织利用个人投资规范

不完善的漏洞，以合法形式投资“洗钱”，既能

捞取更大的资金回报，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又

能隐蔽地进行犯罪活动
[7]
。二是社会分化凸显的

差距性。在当时“效率优先”论的单向度主导下，

国家鼓励资本流动与运作却缺乏规范管理，追求

经济利益至上却难以进行有效的调节与控制，加

上转型期体制机制不健全、法律制度不规范、社

会保障不完善等因素，导致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

越拉越大
[8]
。处于社会底层的无业游民、极贫人

群因知识水平低，能力有限，以其合法劳动获取

财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那些极力想改变现状的

人就意图通过一些犯罪手段牟取经济利益，从而

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其中，一部分人基于共同

的“追逐暴利”目标“抱团取暖”，并通过团伙

内部的分工与协作对犯罪所得进行分配，这样就

促使团伙内部组织形态更加成熟而升级为有组

织犯罪。 

在我国现代化社会的第三个转型期即城市

化进程加速期，恶势力组织犯罪开始逐步发展为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其主要发生机理在于：其

一，跨区域的经济流动所带来的便捷性。进入 21

世纪以来，一方面，伴随“西部大开发”“中部

崛起”政策的推行，内陆地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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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展本地经济，犯罪组织以此为契机，不再局

限于某一区域实施传统的暴力型有组织犯罪，而

是从沿海向内陆地区扩张，利用当地宽松的投资

与监管环境，借投资之名实施犯罪活动，形成黑

色产业链，并逐步形成地域性、行业性垄断势力，

通过垄断经营排斥竞争对手以控制市场，从中攫

取巨大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在推动

我国经济增长并与国际社会有机融合的同时，境

外的黑社会犯罪组织也趁着国家应对经济全球

化的制度构建及其社会适应性滞后时，开始向境

内渗透，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与壮大提供了

一定的便利机会，加剧了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发

展。其二，监管乏力招致的权力腐败性。在这一

社会转型期，国家权力不断向社会转移，在简政

放权的过程中，一些管理“真空”、监管“空白”

不时出现，基层政权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为犯罪

组织染指抑或操纵基层政权提供了可乘之机。相

应地，犯罪组织在“保护伞”的庇护下，开始由

暴力性向非暴力性、公开性向隐蔽性、非法性向

“合法性”转化，其形式也向具有“合法外衣”

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发展。 

在我国现代化社会的第四个转型期即由“社

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期，国家治理围绕平

安中国建设目标，开始着重整顿吏治，重塑政商

关系，加大反有组织犯罪的力度，查获到的涉黑

组织数量大幅提升。这一时期查获的黑社会性质

组织数量看似在增多，但并非一种物理性激增，

而是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处理发生了认识上的

转变。这一阶段的扫黑除恶主要是将过去已经形

成且一直盘踞在某个领域或区域的黑社会性质

组织及其潜藏在背后的“保护伞”一并查获并连

根拔起，将扫黑除恶与反腐败结合起来，确保扫

黑除恶与“打伞破网”同步。正如时任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的郭声琨同志于

2018 年 10 月在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上

所指出的，经过这一阶段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

浮在面上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得到有效遏制，下

一步需要触及隐藏更深的黑恶势力
[9]
。因此，这

一时期有组织犯罪的数据激增，属于认知层面的

“处罚性”激增。 

综上所述，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的转型时期影

响有组织犯罪发生的要素权重不同。总体而言，

对有组织犯罪的形成具有最大影响力的是经济

趋利化和政治权力异化等两方面因素。其中，经

济因素是有组织犯罪产生初期的核心要素，在犯

罪组织获得一定原始积累后，伴随社会转型的不

断深入而逐渐走向成熟，经济因素开始与权力因

素交织而共同产生影响。当然，现代化是一个包

括经济转型、政治转型与文化转型的变迁进程，

现代化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政治、经济转

型以外的文化转型，只是文化因素相对而言影响

较小。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从文化本身来说，

它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现代化社会转型所带来

的文化与观念方面的“冲突”实际上是政治经济

方面“冲突”的体现。换言之，文化现代化是经

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的反映，文化因素往往交

织在权力和经济之中。例如，市场经济将经济建

设置于首位，反映在文化观念方面，很容易导致

人们产生急功近利的心理和对强者、金钱的盲目

崇拜。其二，就有组织犯罪的生成而言，从组织

形成与犯罪特征来探寻其发生机理更为重要。人

们通常认为，最大程度追逐利益与对一定区域和

行业形成非法控制是有组织犯罪存在与发展的

根本，而经济趋利正是有组织犯罪得以存续的基

础，尤其是其最高形态即黑社会犯罪生存与发展

的“养分”；政治权力异化则是催化有组织犯罪

的要因，是助推黑恶势力犯罪组织不断发展壮

大、称霸一方的“屏障”。鉴于此，笔者着重围

绕现代化社会转型中的经济与政治权力等两方

面要素对有组织犯罪的发生进行分析。 

 

三、经济趋利性：现代化转型影响 
有组织犯罪的驱动因素之一 

 

现代化进程将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作为目标，

“当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现代化进程的时候，面

临的一个严峻现实就是其自身与发达国家在经

济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因此，许多发展中国

家在现代化一开始就将经济增长作为现代化的

首要目标是可以理解的”
[10]

。在经济现代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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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市场经济的基本功能是效率优先。有学者指

出，市场经济也可以说是“效率经济”，它追求

利益最大化
[11]

。这种市场竞争与示范效应促使人

们永不满足地逐利，容易导致一种“唯经济至上

观”。加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控制不可避免地出

现一定的失衡或乏力现象，这种“唯经济至上观”

容易异化为有组织犯罪发生的“源动力”。“源

动力”是事物发生、发展与持续的根源和动力，

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有组织犯罪的发

生离不开组织人员和经济利益。换言之，成员与

经济实力是犯罪组织赖以存在、发展的基础与根

源。在现代化社会转型期，“唯经济至上观”既

影响贫富差距与社会分层，引起人员“抱团”，

又强化利益观念，驱使人员逐利，可以说是有组

织犯罪发生的“动力源泉”，并且为犯罪的有组

织化提供“聚集力”，为有组织犯罪的逐利化提

供“驱动力”。 

(一) 贫富不均与社会分层：犯罪有组织化的

“聚集力” 

现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贫富不均与

分化现象不可避免地引发社会心理失衡，激化社

会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形成社会分层

甚至分裂，从而促使底层群体“抱团”且容易成

为犯罪组织的基础性人员，诱发有组织犯罪的发

生，并产生一种人员规模性效应，助推有组织犯

罪“组织性”特征的形成。而组织性是黑社会性

质组织的根本特性，如果没有以人员为基础这一

关键要素作为支撑，黑社会性质组织就缺乏存在

的基础
[12]

。 

1. 贫富悬殊矛盾的诱发 

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经济始终被置于重要

地位，人人都希望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经济转

型成了社会转型中的重要环节。然而，利益的分

化和贫富差距的拉大，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社会心

理平衡的状态，容易引发社会不满情绪的滋生与

蔓延，激化阶层矛盾并进一步诱发有组织犯罪的

发生。具言之，贫富不均容易导致社会底层群体

产生“相对受剥夺感”。“相对受剥夺感”是一种

经比较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产生的消极感受，是

人们对自身处境的不满、愤怒或者怨恨。当某类

弱势群体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社会失衡心理

得不到合理调适时，就极易产生犯罪心理，甚至

出现群体性犯罪。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将增

长经济、增强国力作为发展的重心，但资源分配

难免不均衡，财富占有的差别与悬殊问题随之凸

显，而机会不均等、竞争不公平等导致社会阶层

之间的矛盾突出。正如有学者所言，“转型期中

国社会犯罪率的增长主要缘于意识价值、社会分

层的失衡而构成的社会紧张，尤其是由于这种紧

张缺乏合理有效的制度规范予以化解”
[13]

。实证

研究也表明，转型期许多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导火

索往往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和无保障，社会风

险很大程度上源于利益的分配不公
[14]

。特别是在

经济快速增长后期，上行流动空间萎缩所引发的

社会不满不断累积，更容易诱发有组织犯罪。随

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结构调整的推进，我国产品

及产业市场竞争更加集中于技术方面，知识和智

力因素在竞争中的作用增强。尽管这一调整有利

于企业和产品的迭代升级，促进经济发展，但与

此同时，淘汰落后企业、裁减富余人员的现象大

量出现，造成了很大一批职工下岗失业。在尚未

完全实现社会公平的情况下，这些下岗失业者、

低收入人群、边缘人群往往会因为挫败感而成为

对社会不满的主体，其中一部分人为了谋生而不

择手段，实施诸如欺行霸市、敲诈勒索、明偷暗

抢、杀人越货等各种犯罪行为，形成了“菜霸”

“肉霸”“砂霸”“运霸”等各种名目的暴力团伙。 

2. 社会裂变性分层的助推 

“现代化带来的问题与其提供的机会一样

重大，这是难以避免的。而所有这些问题中最基

本的问题，是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必然导致摧毁旧

的生活方式。如果人们把现代化想象为社会在新

的原则基础上的整合或重新整合的话，那么他也

必须将现代化看作是一个传统社会的解体过

程。”
[15]

的确，现代化带来的最大变革就是社会

开始高度分化，并且不断重组整合，同时这种分

化整合的变化是迅速的、程度是剧烈的、形态是

复杂的，导致各种社会难题接踵而至，利益主体

的诉求难以得到及时回应、协调与解决，社会成

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均而产生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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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形成不同利益群体，社会分层现象明显且分

裂冲突的频率增加。在此阶段，由于欠缺相应的

社会关系调适机制与利益平衡调适方式，不同群

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会愈演愈烈并且激化为

犯罪，尤其是底层群体为了生存争夺相应的社会

资源，更容易滋生犯罪。 

黑社会组织与转型期的社会阶层化相伴而

生，往往形成于底层群体中。以印度黑社会的产

生为例，印度的现代化转型源自英国殖民统治时

期，在这一时期，印度以高低贵贱划分社会阶层

的种姓制度被固定化，而印度黑社会就产生于其

中的最底层
[16]

。再如，日本的暴力团起源于封建

经济解体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建立这一过渡期

间失意的武士集团，其早期主体成员是失去封建

领主依靠、没有产业、固守战国时期武士荣誉和

理念的流浪武士及资本主义革命所带来的大量

城市流民和市井浪人
[17]

。在转型时期，黑社会容

易产生于社会底层的原因在于：一是社会底层群

体在资源获取方面处于劣势，经济与社会地位较

低，长期受到压抑和歧视。一般认为，社会分层

的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是财富
[18]

。按照社会流

动的规律，每个个体都期待有机会向“社会上层”

流动，但如果这种上升通道日渐狭窄，通过犯罪

等非法途径来满足自己的财富追求就成为很多

人的目标与方式，而这些人为了提升自身犯罪能

力与效率，形成犯罪的规模效应，就会逐步往犯

罪的组织化、集团化方向发展演变。二是在剧烈

变动与秩序混乱的社会中，因为处于弱势地位或

社会底层的人员难以通过法定途径维护合法权

益，其中部分人为了自身权利救济与生存安全，

也会形成独立于公权力的暴力团体，这种暴力团

体通过各种形式的演变，最终会形成黑社会组织。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允许一部分人先

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等政策的出台，在越富越光荣的观念激励下，人

们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激发，社会经济因此奇

迹般地持续增长
[19]

，对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

响，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社会分层体系逐步瓦

解，社会分层开始从政治标准偏向经济标准，对

一个人的成就与地位更多的是通过经济标准予

以评价。但是，这种经济逐利化的标准会使得人

们往往“利”字当先，加大社会贫富的差距。而

过大的贫富差距影响社会阶层的流动，导致阶层

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明显，阶层结构出现“定型化”

的倾向，使处于极贫状态的社会底层群体容易聚

合在一起，有组织地实施各种犯罪以牟取非法利

益。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我国城

乡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打破了城乡、地域之间的经济界限，其中，劳动

力流动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20](114)

。大量农民

能够直接进入城市，或从事小规模的经营活动，

或是打工，这种流动是一种会伴随着收入提高和

生活状况改善的“上向流动”。但到了 90 年代中

后期，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过程中，从一种社会

地位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阶层流动门槛日益加

高
[21]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因文化教育、专业技术

水平较低，提升收入和地位相对困难，其经济水

平与社会地位甚至会发生绝对意义上的下降，加

之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失衡以及转型期

社会欠缺相应的利益均衡机制，拥有的资源越来

越少，从而在生存竞争中焦虑不安，产生不平衡

心理甚至偏执情绪。为了在城市站稳脚跟，获取

更多社会资源，该部分人员会因相同的乡缘、血

缘与文化认同而组成帮会型犯罪团伙。如辽宁苏

某为实施犯罪活动而纠集家人、老乡和朋友，迅

速形成以苏某为首，以其大姐、弟弟与三妹等为

领导人，以张某等人为成员的“苏氏”犯罪组织
[22]
。

这种团伙式、集团式的流动人口犯罪组织，成为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初级形式
[20](115)

。那些

滞留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有相当一部分游离

于生产之外，或成乡土恶势力，或通过控制村民

自治组织等基层政权非法获取经济利益，形成特

殊的“生物圈”。华中三省 2003—2007 年有组织

犯罪数据显示，城市无业人员占全部有组织犯罪

分子的 42.5%，农民占 35.8%，有 61.3%的有组

织犯罪人员是同乡关系
[23]

。可见，社会阶层的高

度分化为有组织犯罪的产生提供了人员基础，为

犯罪“组织性”特征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

用，形成犯罪有组织化的“聚集力”。 

(二) 经济转轨中的“趋利化”：有组织犯罪

逐利的“驱动力” 

犯罪组织经过早期的原始积累，在经济转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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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利化”目标的驱使下，不断向经济领域全方

位渗透，形成牟取暴利的经济特征。正如有学者

所指出的，“经济利益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生存与

发展的营养和血液。离开了一定的经济实力，黑

社会性质组织就难以兴风作浪、为非作恶”
[24]

。

犯罪组织的组织化和控制化程度愈高，对经济实

力的要求愈强。经济转轨中人们利益观念的强

化，成了犯罪组织逐利的“驱动力”。 

1. 攫取最大经济利益之“牵引” 

犯罪者参与犯罪组织比个人单干能够获得

更大的经济利益，攫取最大经济利益因而成为由

个人实施犯罪向有组织化犯罪发展的牵引力。通

常而言，对犯罪资源的控制与支配、组织内部分

工细致并专业化运作、长期稳定关系的维护，都

是有组织犯罪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展开和体现
[25]

。 

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经营主体、经营行

为充分放权，经济转型以放开搞活为主，这在一

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的利益观念，促使人们以追

求最大经济利益为目的。正如迪尔凯姆指出的，

“社会的剧烈变化也自然而然地使欲望迅速增

长。繁荣愈盛，欲望愈烈。就在传统约束失去权

威的同时，渴望得到的报酬越厚……”
[26]

。一些

人容易在拜金主义的驱使下，或为了承包工程、

争抢资源、强占市场而不择手段，或意识到单干

力量的有限而直接吸收团伙犯罪成员为其“办

事”，或自行结成犯罪组织，形成合力、扩充势

力，以暴力手段控制市场，大肆攫取非法经济利

益。例如，在王某、刘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

组织案中，最初他们二人因争夺势力范围，双方

相互举报而均无法获利，最终两人达成合意，划

分非法采矿收益股份，将组织成员结为“利益共

同体”，攫取了 5 400 万巨额经济利益
[27]

。 

2. 市场经济负效应之“驱动” 

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变

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与完善
[28]

。然而，

在新旧经济体制并存和转轨阶段，市场经济在显

现诸多优越性的同时也不断产生种种诱发犯罪

的新因素和条件。这是转型期市场经济的正负效

应。其中，尽管市场经济产生的正效应具有根本

性、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种正效应需经一段时

间才得以充分彰显。相反，作为次要的、有限度

的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却可能在转型期快速凸显，

容易导致在一定时期内的犯罪率上升。这种负效

应客观上为犯罪组织提供了逐利动力，为其迅速

形成经济特征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其一，我

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改革后，转型明显加速，市场规模和容量的扩

大、个体和私营企业的迅猛发展，在刺激经济、

繁荣市场的同时，经济转型期各种管理体制的缺

陷和漏洞给有组织犯罪全面渗透经济领域提供

了空间，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合法的方式掩护下

取得公开合法的身份提供了可能
[29]

。有组织犯罪

呈现出“有组织犯罪的企业化”和“合法企业的

有组织犯罪化”两种形式
[30]

。前一种表现为犯罪

组织通过创办实业、投资入股等形式变身为合法

企业、公司，实现“以商养黑、以白洗黑”的目

的
[31]

。如沈阳警方摧毁的以刘涌为首的犯罪集

团，就是典型的通过合法形式掩盖其犯罪行为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纯

粹的暴力集团少了，以合法生意为掩护，拥有公

司、企业的多了”
[32]

。后一种则是先通过合法途

径积累原始收入后再涉足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反过来利用黑社会性质组织进一步敛财，达到

“商黑交融”的目的。重庆李义黑社会性质组织

犯罪案就是这种典型。该案中，犯罪组织的原始

经济基础来源于合法化的财富积累，待财富积累

达到足以支持涉黑组织的经济实力之后，才走向

涉黑组织犯罪，进而通过黑社会性质的暴力性犯

罪聚敛钱财，反过来又利用非法收入支持其组织

活动
[33]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这两种形式转变使其

运行结构具有了公司、企业的外观特征，其组织

成员也相应地具有了形式上合法的企业职工身

份，从而使得其犯罪活动更为隐蔽，也更具欺骗

性。其二，尽管互联网技术、金融工具等在市场

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对新兴

技术与工具利用行为的法律规制相对滞后，一定

程度上为有组织犯罪手段、方法的升级提供了便

利，为犯罪组织活动模式、人员结构以及活动领

域的“创新”提供了便捷，从而促使有组织犯罪

形态从低级走向高级。例如在网络时代，不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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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组织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编造虚假信息、敲诈、

诽谤、恐吓、非法集资、操纵证券期货交易等各

种犯罪，这类犯罪的证据难以采集性、手段隐蔽

性、社会危害高辐射性都表现出有组织犯罪的高

级形态特征。 

3. 经济活动无序性之“加功” 

在现代化经济转型过程中，因新旧经济规则

的更迭不及时，部分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呈现出

无序性特征。这种无序性在一定程度上对有组织

犯罪的形成与发展会有“加功”。个体、私营等

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活

跃了市场，打破了行业垄断，促使各类经济成分

展开竞争。但是，仍有诸如运输、建筑、饮食、

娱乐等一些专业市场和商品集散地，知识含量较

低，具有可观的利润且个体经营者的力量薄弱，

导致不少犯罪组织涉足其中，恶性竞争严重，从

而使经济秩序更加混乱
[34]

。在这一时期，黑恶势

力主要盘踞在建筑、运输、商品批发等各类市场，

歌舞、洗浴与餐饮等娱乐休闲场所，有的还渗透

到有色金属、煤矿等能源领域，黑恶势力的犯罪

手段也更加隐蔽
[35]

。 

总而言之，经济转轨中的“趋利化”是有组

织犯罪逐利的驱动力，有组织犯罪受经济转型过

程中攫取最大经济利益之“牵引”、市场经济负

效应之“驱动”、经济活动无序性之“加功”，获

得赖以生存的物质土壤，从而具备了有组织犯罪

最原生性的经济特征，并且逐步实现规模性、“合

法性”、垄断性之跃变。 
 

四、公权力异化：现代化转型影响 
有组织犯罪耦合的驱动因素 
之二 

 

在社会转型期衍生出的新情况、新问题，往

往会成为监管的“真空地带”，不仅带来行政监

管不到位、办事效能欠佳等权力不作为现象，而

且还可能令一些人利用职权之便“寻租”，出现

权力乱用、滥用与腐败问题，这种情况统称为政

府权力的异化。该异化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助推有

组织犯罪的发生与迭代，不但加快有组织犯罪形

成非法控制的进程，而且加速有组织犯罪从低级

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转化。这于社会而言是一种负

效益。 

(一) 权力作为的缺失：有组织犯罪形成非法

控制的“催化剂” 

在社会转型时期，旧的社会制度逐渐被弃

用，而新的社会制度尚未健全完善，政治上的空

白给有组织犯罪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36]

。其具体表

现为公权力的监管“缺位”与效能欠佳两种形式。 

1. 公权力的监管“缺位” 

我国自现代化社会转型以来，行政权力结构

由过去的集中“统管”向分权、放权转变。这种

转变，一方面增强了国家机关的活力，调动了基

层政治组织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转型期的行

政程序不健全、监管不到位，导致部分行政部门

存在敷衍塞责、令行不通等现象。同时，转型期

权力下放带来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任务不匹配、

治理资源与治理需求不平衡等问题，使得基层干

部无所适从，甚至采取“无为而治”的不作为策

略，进而导致政治控制力弱化与失调。一些犯罪

分子趁机结成团伙实施犯罪活动以获取非法利

益，且为维护其既得非法利益而不断扩张组织规

模，有目的、有计划地对抗合法社会秩序，有组

织犯罪团伙“应运而生”。我国有学者认为，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形成往往与政府职责的缺

位有关
[37]

。有的基层干部虽然未直接参与有组织

犯罪，但因其疏于监督管理，未能及时发现所在

基层组织领导班子多人涉黑涉恶问题，放纵涉黑

组织团伙控制基层党组织；有的失职渎职，多次

收到涉黑涉恶线索或未上报、或未查处，客观上

助长了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
[38]

；还有的无视中央

决策部署，从未统筹安排辖区内的扫黑除恶工

作，致使辖区内涉黑涉恶犯罪猖獗
[39]

。在社会转

型进程中，权力及其监管“真空”导致的社会控

制失灵是有组织犯罪产生并在一定区域或者行

业内形成非法控制的客观条件。 

2. 公权力的效能欠佳 

社会转型需要政府的职能重心从社会管控

向社会治理、社会服务和社会平衡迅速位移，但

转型期新旧制度的相互碰撞，宏观行政环境的变

动性、复杂性增加，在政府的权力、权威能力(包

括政府信用能力)以及平衡能力等出现弱化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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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社会发展所需的新型治理能量供给乏力，导

致政府能力的实际作为与社会发展的需求之间

存在差距
[40]

，一度出现了公权力执行不力和政治

控制乏力等效能欠佳的现象，使得黑恶势力组织

乘虚而入、借机滋生。一方面，若公力救济弱化，

黑恶势力组织容易为一些人提供安全需要的保

障。通常而言，当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矛盾冲突时，

往往会求助于公权力机关以公正解决问题。若公

权力机关在处理问题时效率低下，抑或公正缺失

甚至不予处理，则公民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

保障。在此情形下，公民很容易对公权力机关产

生不信任的感觉。而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会使人

们更倾向于通过非法途径来解决问题[41]。基于当

地所谓“地下公安”“地下法院”“地下政府”等

黑恶势力组织的强势与处理社会矛盾的非法控

制能力，部分人往往会寻求这些组织“私了”，

有的甚至加入这些涉黑涉恶犯罪组织，以寻求

“强力庇护”。有调查显示，在成员加入黑社会

性质组织犯罪的众多原因中，占最大比例的就是

“为了寻求保护”
[42]

。另一方面，政治控制一旦

弱化，黑恶势力组织就会肆无忌惮地非法满足一

些人的需要。在社会转型期存在的基层政权软弱

涣散或致力于增长经济而忽视犯罪治理等现象，

导致在流动人口、边防口岸、文娱场所等方面出

现管理漏洞，由此给有组织犯罪涉足或者控制赌

博、卖淫、毒品等非法领域以可乘之机。不仅如

此，当基层组织社会控制极其乏力时，部分官员

甚至为满足自身权欲膨胀的非法需要，主动唆使

黑恶势力以暴护权。如重庆曾有一起房屋拆迁纠

纷，引发当事双方情绪对立，当地公安机关派出

90 余名民警也无济于事，最后通过黑社会组织来

解决该问题
[43]

。有的还直接组织、领导、参加黑

恶组织犯罪。如某村委会主任狄某自 1997 年至

2017 年，倚仗家族势力，暴力破坏选举，长期把

持操控基层政权，肆意殴打辱骂村民，敲诈村民

财物，利用手中权力包揽工程，从中谋利
[44]

。 

(二) 权力滥用、腐败：有组织犯罪走向高级

形态的“催熟剂” 

在社会转型期，官员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也在

转型重建，从而导致权力缺乏足够的制约和监

督，不可避免地为权力滥用、腐败现象的滋生创

造了条件。权力滥用者、腐败者也因此有了将公

共权力非法运用的机会，积极地将手中的权力寻

租变现，甚至与黑恶势力等犯罪组织勾结并为之

撑起权力“保护伞”，为犯罪组织在重点行业及

关键领域形成“控制性”地位提供极大的空间，

促使有组织犯罪迅速发展。 

一是权力滥用、腐败让有组织犯罪的“非法

控制性”特征得以实现。在现代化社会转型期，

仍有相当一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要素

与项目通过行政计划进行配置，当大规模经济建

设的需要使得资源供不应求时，各种对紧缺资源

的控制手段就会使得权力放大，容易导致权力滥

用并异化为一种寻租手段。如在行业的准入、经

营、竞争等领域，承担审批、监管工作的人员往

往成为被“围猎”的对象。这部分人有可能为谋

取私利就成为涉黑组织的“保护伞”，从而帮助

其“坐大成势”，在相关行业、地域内形成非法

控制。例如，宋某于 2008 年通过投资项目认识

时任市长的刘某，在 2008—2017 年，分 39 次送

给刘某各类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 610 余万元。

作为“回报”，刘某多次将重大项目交由宋某涉

黑团伙开发建设，帮助该涉黑团伙“零地价”获

得大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使其在房地产开发

行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把持一地建设工程。

在刘某“染黑”权力的庇护下，宋某涉黑团伙迅

速扩大，资本遍及当地并辐射四周，资产达 80

亿元之巨，在当地商界称霸一方
[45]

。可以说，权

钱交易、利益输送使得黑恶势力非法获得垄断某

一行业的经营权，攫取对某一区域的支配权，发

展成为典型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诚如有学者指出

的，“只有在一定区域、行业内形成了非法控制，

才意味着在正统社会之外还存在一个非法的、地

下的‘黑’社会”
[46]

。 

二是权力愈是滥用、腐败，有组织犯罪形态

愈加“高级成熟”。犯罪组织渐趋“高级化”的

历程可概括为“恶势力团伙→恶势力犯罪集团→

黑社会性质组织→黑社会组织”。其发展历程实

际上就是对一定区域、行业形成非法控制的过

程，并且其组织规模、控制方式与权力腐败有着

不同程度的勾连。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这种勾连

关系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与公权力尚无明显勾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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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权力腐败开始勾结、与权力腐败融为一体等三

个阶段。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控

制的乏力和政府不作为现象为犯罪组织的产生

提供了可乘之机。多数犯罪组织通过暴力手段攫

取经济利益，甚至通过非法武装力量形成“地下

政府”“地下公安”控制当地某一特定领域或特

定行业，但这一阶段的犯罪团伙尚处于自我发展

阶段，基本上与公权力不存在勾连关系。如 1983

年第一次“严打”时，共查获了流氓犯罪团伙 19.7

万个；1996 年 4 月到 1997 年 2 月的第二次“严

打”，重点查获了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

犯罪、涉枪犯罪、毒品犯罪、流氓恶势力犯罪等

严重刑事犯罪团伙 13 万多个，抓获团伙成员 67

万余人
[47]

。但两次“严打”都未公布关于“保护

伞”的任何数据，说明在此阶段有组织犯罪与公

权力尚无明显的勾连关系。湖北宜昌李发全犯罪

组织案即为典型例子。该组织共查获 100 余名成

员，分为菜帮、鱼帮、客运帮等团伙，设有铳枪

队、片刀队、手枪队等行动组
[48]

，但整个案件并

不存在“保护伞”。 

在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壮大阶段，权力滥用、

腐败开始与有组织犯罪相互勾连，并起到了“加

速催熟”犯罪组织的作用。据统计，在 2000 年

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中，全国共摧毁黑社会

性质组织 600 余个，挖出保护伞近千人
[49]

。2006

年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中，全国共扫除涉黑

组织 2 174 个，查处了一批为黑恶势力充当“保

护伞”的腐败分子
[50]

。在这一阶段，打击黑恶势

力的同时也严惩其背后的“保护伞”。如尚某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涉足采矿业，拉拢国家工作人

员，编织关系网，形成“政商同盟”，逐渐形成

以尚某为组织者、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

组织涉及 89 名“保护伞”
[51]

。可见，权钱交易

型的权力腐败，使犯罪组织能通过金钱拉拢权力

行使者而实现对一些重点区域、行业的非法控

制。权力滥用、腐败为犯罪组织保驾护航，使犯

罪组织可以肆无忌惮地实施犯罪行为，“发展壮

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在有组织犯罪的高度成熟阶段，有组织犯罪

与权力腐败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并融为一体。如

在 2018—2020 年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中，全国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

伞”案件 89 742 件，立案处理 115 913 人
[52]

。该

类案件呈“井喷式”爆发，说明在这一阶段黑恶

势力和腐败分子的关系更加密切，有组织犯罪和

权力腐败的勾连更为深入，甚至“融合共生”。

一方面，权力腐败使得一些黑恶势力能通过非法

手段骗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资格，直接获取

政治权力给自己“打伞”。如在胡某组织、领导

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胡某为实现把持农村基层

政权、侵吞农村集体资源的目的，通过非法手段

担任村支书，网罗亲信，插手房地产开发，以暴

力、威胁等手段攫取巨额非法利益
[53]

。另一方面，

部分公职人员为谋求非法利益甚至直接参与涉

黑涉恶等有组织犯罪。如在贾某组织、领导黑社

会性质组织案中，贾某在 1998—2018 年，利用

公安人员的特殊身份与职权，直接组织、领导涉

黑组织，实施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

涉案金额达 10 余亿元。特别是其在担任公安局

局长期间，以串通投标、强迫交易等手段，控制

所在区域全部4家砂石场，仅半年就非法牟利600

余万元
[54]

。可见，正是权力腐败与有组织犯罪交

织在一起，一些黑恶势力才能渗透到特定行业，

长期盘踞在一定区域，甚至破坏当地社会的政治

生态，并不断向更高层次的犯罪组织形态发展。 

 

五、结语 
 

有组织犯罪赖以产生的重要根源是转型时

期社会结构出现了某种裂隙，黑恶势力则是附着

在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断裂带”上的恶性赘生物。

我国历次查获打击的数据显示，有组织犯罪数量

的每一次激增都处于不同的社会转型时期，而作

为社会转型副产品的经济、政治权力“异化”是

有组织犯罪产生的直接原因，这两大要素相互联

结、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现代化社会转型期有

组织犯罪的主要发生机理。在社会转型初期，经

济因素起核心作用，随着转型的深入，经济因素

与权力因素交织并行，且权力因素逐步呈现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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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影响力。这两个因素对有组织犯罪的组织

性、经济性、非法控制性的形成呈现出有层次、

有规律的影响，并不断推动犯罪组织由低级向高

级形态之黑社会组织演变。《反有组织犯罪法》

设立“涉案财产认定和处置”“国家工作人员涉

有组织犯罪的处理”等内容，专门用于“打财断

血”“打伞破网”，强调反有组织犯罪工作要坚持

与反腐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在一定程

度上也反映出经济趋利化、政治权力异化因素的

交织对有组织犯罪的重大影响。 

有组织犯罪是现代化社会转型进程中的不

稳定性和矛盾冲突所带来的社会现象，严重威胁

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危害社会生活秩序、

经济秩序，危及基层政权的建设发展，是我国动

态协调现代化与社会稳定过程中必须要正视与

解决的问题。当前，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处在迈向新经济社会形

态的新社会转型阶段
[55]

。我国的社会利益结构面

临着深刻调整，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也面临更新、

更高的挑战。任何犯罪问题的解决之本都在于整

体态势的把握和引导，只有形成“处理—治理—

预防”的良性循环机制，有组织犯罪问题才能得

到真正的解决
[56]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充

分认识有组织犯罪发生的机理。这是有效防治的

基础前提，也是成功的关键。因此，基于社会学

视角探寻有组织犯罪的发生机理与因素，并研究

它们之间的交织性、层级性，以更有针对性地抑

制犯罪的发生，是有效防范有组织犯罪蔓延的重

要一环，也是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背景下保障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应有之义。

当然，系统研究现代化社会转型与有组织犯罪生

成机理之间的关系，只是有组织犯罪防控机制构

建的逻辑起点，防治有组织犯罪还需要以《反有

组织犯罪法》的实施为契机，从社会层面针对其

发生机理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与策略全方位构建

防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将来的社会转型过

程中更有效地防控有组织犯罪的生成与发展，以

源头治理与综合治理协同推进新时代犯罪治理

现代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

性互动，以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 

 

注释： 

 

① 图中数据由笔者根据中国法律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安部官网、官方新闻等公开的相关数据整理而成。由于

我国仅在“严打”“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期间才公布打

击犯罪团伙、黑恶势力组织的具体数据，其他年份仅公

布全国破获刑事案件的总体数量，未公布有组织犯罪的

具体数据，因此图中未包含部分年份的有组织犯罪   

数据。 

② 据不完全统计，1982 年全国有流动人口 2 000 万，1985

年有 5 000 万，1987 年以后达 7 000 万。参见俞雷：《中

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总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版社 1993 年版，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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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our modernized society has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and 

dynamics of organized crime because of its instability, which exerts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untimely 

replacement of legal norms or insufficient suppl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ed society,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occurrence and explosion of organized crimes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 

most influential ones are "economic only" (economic profit-seeking) and political power alienation. 

"Economic supremacy" is the "source power" of organized crime, among which wealth inequality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are the "forces of aggregation" of organized crime, and "profit−seeking" in economic transition 

is the "driving force" of organized crime to pursue profits, and "power alienation" is the "booster" of the 

iteration of organized crime. The absence of power acts is the "catalyst" for the formation of illegal control of 

organized crime, and the abuse of power and corruption are the "ripening agent" for the advanced form of 

organized 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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